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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 純 惠 自 傳 

114.03.21 

  我出生於彰化一個五代同堂的大家庭，父親是長男，母親身為

傳統家庭的長媳，勤勉持家備極辛勞。6歲左右，父親因任職關係，

攜同母親、我及弟弟北上賃居，曾祖父母亦隨同共住，臺北生活不

易，母親並從事縫紉工作以貼補家用，家中經濟雖窘，父、母親總

教導我和弟弟要為人本分、安心讀書。父親對於子女的學業、工作

及人生目標，秉持尊重、開放的態度，給予我們充分的選擇空間。

母親是個細膩、睿智的人，常提醒我們要舉止得宜、待人謙和，並

勉勵要堅忍自律、勇於任事，對於我成長過程中人格的形塑及夢想

的追尋，影響至深。 

我的求學過程平順，未曾補習，於臺北市立仁愛國中畢業後，

考試同時錄取北一女中、臺北工專及女師專，慮及家中經濟，原欲

就讀師專，在父母的鼓勵下，最後選擇進入北一女中。高中時期，

同學精英匯集，互相切磋，志同道合相約報考法律系，是人生中重

要的一段旅程。在臺大法律系就讀期間，李鴻禧教授傳達民主自由

的憲政理念，蔡墩銘教授闡述無罪推定等刑法原則，引導同學開始

思索基本人權保障等課題。王澤鑑教授清楚分析民法的體系與概

念，邱聯恭教授詳細講解當事人程序權的保障及其重要性，啟發我

對於民事實體與程序法學的研究興趣，也讓我學習如何以精確的

用語、簡明的圖表傳達複雜的法律概念，與如何在訴訟程序謹守原

則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，作成當事人得以信賴的公正裁判。 

民國 75 年 6 月大學畢業，同年 10 月間法制人員高等考試及

格，即依分發至法務部法律事務司工作，同年底律師高考及格，76

年司法官考試及格。由於難捨對於法學研究的興趣，乃申請延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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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（現為司法官學院）的受訓，而於 76 年 9

月進入臺大法律研究所民事法組修習，師承柯澤東教授研究國際

商務仲裁制度，取得碩士學位。柯老師具有浪漫詼諧、大巧若拙的

人格特質，對於商事法、國際私法及國際貿易法學等研究深入，追

隨其修習當事人自主解決紛爭之仲裁制度，無論處世哲學及專業

法學均獲益良多。我在法務部法律事務司工作期間，負責民事及

行政法令詮釋、物權法修正草案等幕僚工作，開始接觸司法實務，

城璧連司長待人溫和寬厚，處理公務思慮細密，對於司法工作認真

不輟，由於她的鼓勵與期許，使我決定進入司法界從事審判實務

工作。 

80 年 6 月司法官第 28 期第一名結業，分發至臺灣臺北地方

法院刑事庭擔任候補法官，庭長黃文圞堅守獨立審判的理念，辦案

公正積極，裁判論理清晰，由於她的耐心指正，使我在從事審判工

作之始得以學習，建立公正清廉、明確嚴謹的辦案態度，及培養裁

判的論述能力。之後因法院事務分配，仍繼續辦理刑事審判工作近

6年，於刑事審判上明慎折獄，兼顧程序正義及被告、被害人的人

權維護。因對於民事法學難以忘情，開始在中原大學、文化大學法

律系兼任講授民事訴訟法課程，迄今已逾 20 年，學生們的肯定、

互動與成長，是支持我在公務繁忙之際，仍持續兼任教學工作的無

形力量。87 年 8 月間調任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專任民事組導師，

得以較多時間研讀各項學術著作，探索法律與哲學，在所長潛移默

化的影響下，使審判與研究教學成為我多年以來的日常。89 年 3

月回任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法官兼庭長，歷經臺灣高等法院

法官、庭長及最高法院民事庭法官，持續辦理民事事件審判至今。

其間完成行政訴訟專業法官培訓課程，並擔任法務部司法官學院

民事組講座兼召集人，及於司法院所屬法官學院講授民事法律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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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相關課程，期透過審判經驗的傳承，確立訴訟權保障及公正審判

的正確觀念。僅因司法審判工作繁重，常感於時間有限而難以將多

年實務研究心得整理發表。 

擔任最高法院法官期間，在會議或評議時見聞庭長、法官針對

爭議的法律問題，各自闡述研究所得，提出法律意見，相互討論、

激辯，展現最高法院法官的使命感，因此深刻體認法學研究、價值

判斷與論述能力對勝任法律審法官的重要性而不時自我提醒。曾

於最高法院舉辦的學術研討會，就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如何釐清、

法律審功能如何定位、國家賠償法保護法益等爭議課題，提出研究

心得為文與談，並持續擔任最高法院第一、二、三屆民事大法庭法

官，統一法律解釋，提出多件不同意見書，使我能更深入探究法律

解釋原則及其適用，並體察憲法意識於審判上的重要意涵。 

法律解釋，涉及法益衡量與論述說理，須考量目的之正當性、

手段適當性及必要性。在法律構成要件或法律效果之概念抽象不

確定的情形，亦得據此建立特定類型事件關於具體化「不確定法律

概念」之審酌原則。而大法官行使憲法審查權，亦以基本權利衝突

之權衡方法，考量手段造成之損害是否大於所欲達成目的之利益，

根據憲法意旨解釋法律，實踐所謂憲法取向之法律解釋原則（憲法

法庭 111年憲判字第 2號判決參照）。只是民事大法庭解決法律爭

議有其侷限性，超出其職掌的法律爭議，須由大法官以憲法訴訟解

決，而憲法訴訟所涉爭議攸關國家制度、法律秩序及人民權利，影

響層面深廣並及於將來，其價值選擇及論述說理須更細密嚴謹。基

於辦理司法審判工作超過 30年，解釋適用法律形成裁判，並參與

民事大法庭就法律爭議論證詮釋的長期實務磨練，佐以多年的

研究教學經歷，對於憲法訴訟的審判工作應得以勝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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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法律規範隱含社會價值之實踐意義，社會價值須由全體社會

成員長期凝聚共識形成，而獨立的司法是法治國家的根本，憲法訴

訟制度的運作，攸關國家憲政秩序的維護，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，

影響社會價值的形成，參與裁判形成的大法官責任重大。如果能獲

得信任成為憲法法庭的成員，必定堅守向來依法公正審判的辦案

態度，共同承擔守護憲法的責任，確保法律適用的穩定性、公平性

及妥當性，為成就人民信賴的司法，全力以赴，期不負所有相信我

的人。 

 


